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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作大豆對小麥生育及肥料管理之影響

為了解大豆後作小麥肥料管理方式，本場進行苗栗地區大豆後作之小麥栽培肥料

試驗，以臺中選 2 號為材料，包含 (1) 總氮施肥量試驗，總氮施肥量設置 6 處理組，

分別為 0、30、60、120、180 及 240 kg N；(2) 基肥追肥比例試驗，總施肥量設定為

120 kg N，在基肥追肥比例則分為 10:0、7:3、5:5 及 3:7；(3) 追肥時期試驗，總施肥

量與基肥追肥比例分別設定為 120 kg N 與 7:3，僅追肥時間處理分為分糵盛期、劍葉

抽出期、出穗期及充實前期。在總氮施肥量上，不同氮肥量處理對小麥生育性狀在有

效穗比率、株高、穗長、單穗有效小穗數及單穗粒重具差異性；對於單位面積產量，

所有處理組皆無顯著差異。另在小麥全麥粉品質方面，僅在全麥濕麵筋含量上氮肥用

量 0 kg N 處理組（不施肥控制組）具有顯著差異，0 kg N 處理組為 38.4%，其餘肥料

處理組則介於 45.1~48.4%，顯示前作為大豆種植者，基本殘留肥力對小麥已經足夠，

因此建議前作為大豆之小麥栽培可略施用 30~60 kg N 以顧及小麥生產品質。在基肥追

肥比例部分，因依照慣行栽培使用 120 kg N 含量，試驗處理組在農藝性狀上皆無差異，

僅在小麥全麥粉品質中全麥蛋白質含量及濕筋保水力上具差異。追肥時期試驗結果顯

示，除了在有效穗比率、株高、單穗籽實重量及全麥蛋白質含量具差異，在單位面積

產量、全麥濕麵筋含量與麵筋指數無顯著差異。肥料施用試驗結果則指出由大豆後作

種植之小麥可適度降低肥料施用，一般建議小麥生產適用 120 kg N 氮肥施用，而於大

豆後作之小麥可減至 30~60kg N 氮肥施用。 

◆不同總氮肥施用處理對苗栗地區小麥品質表現影響

試驗處理
全麥蛋白質含量 全麥濕麵筋含量 全麥乾麵筋含量

濕筋

保水力
麵筋

指數
(%) (%) (%) (%) 

N0 17.78 a 38.4 b 10.38 b 28.06 b 74.1 a

N30 15.62 a 45.9 a 12.79 a 33.12 a 66.0 a

N60 15.79 a 46.3 a 12.82 a 33.50 a 57.8 a

N120 16.99 a 45.1 a 12.06 a 33.01 a 67.4 a

N180 16.07 a 48.4 a 13.03 a 35.42 a 58.7 a

N240 16.42 a 47.6 a 13.28 a 34.35 a 64.7 a

Z

z 在 5% 顯著水準下未達顯著差異者以相同英文字母表示

貳作物改良、栽培技術及產品研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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